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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8                           证券简称：浩云科技                           公告编号：2017-037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浩云科技 股票代码 3004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翩 彭燕君 

办公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

安总部中心 22 号楼 102 房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

安总部中心 22 号楼 102 房 

电话 020-34831515 020-34831515 

电子信箱 zqb@haoyuntech.com zqb@haoyuntech.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0,013,809.46 133,498,893.11 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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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58,545.62 -37,625,169.93 11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5,341,601.16 -39,460,742.21 11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470,550.23 -109,711,393.57 2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9 12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9 12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 -6.68% 7.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47,716,852.25 898,647,769.09 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3,045,802.38 674,448,463.72 -0.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0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茅庆江 境内自然人 38.98% 78,918,400 78,918,400 质押 13,078,331 

雷洪文 境内自然人 6.07% 12,283,680 9,212,760 质押 7,500,000 

袁小康 境内自然人 4.56% 9,237,760 6,928,320 质押 7,000,000 

徐彪 境内自然人 4.56% 9,237,760 6,928,320 质押 6,600,000 

张忠民 境内自然人 4.06% 8,220,666 4,135,244 质押 6,040,000 

茅屏萍 境内自然人 3.25% 6,576,533 6,576,533 质押 4,163,777 

广州市常森投资

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 5,978,666 5,978,666 质押 810,000 

龙中胜 境内自然人 2.48% 5,016,533 5,016,533 质押 4,000,000 

广州市碧天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3,736,667 3,736,667 质押 495,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中融－

瞰金32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2,274,4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茅屏萍与股东茅庆江系姐弟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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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公司始终坚持以创新为引擎，以智能硬件、智慧管理平台软件为基础，以高品质服务为保障，完整构建

物联网在各行业应用的生态体系，实现物联网产品、物联网服务双翼齐飞。一方面公司继续拓展传统的金融安防市场，另一

方面公司也积极开拓包括智慧城市、智慧监狱、智慧水利、智慧口岸、智能建筑、智能消防等在内的其他行业，公司通过不

断强化内部管理，加强服务质量，持续加大研发和营销力度，从整体上提升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着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贯彻执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5月份，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核准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3.5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资金

将用于视频图像信息大数据及深度智能分析、综合安保社会化运营平台及公共安全智能终端和监狱大数据信息综合管理平台

三个项目，募投项目的开展有利于公司抓住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逐步完善公司在业务和创新等方面的布局，促

进公司战略全面实施。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圆满完成，相关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2017年8月8日上

市。6月份，随着公司第二期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的授予登记完成，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引进高

素质、多层次人才体系、健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19,001.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33%；营业利润为514.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2.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25.85万元，较上年同期119.29%，主要系相比上年同期，公司和主要客户银行机构已基本

消除了营改增的影响，对项目验收和结算进度加快；同时，全资子公司苏瑞科技销售幅度增长较大和浩云物联在本报告期实

现了部分收入，保证了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2,549.6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94%，主要系公司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各项费用支付有所下降；

管理费用为4,581.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4%，主要系科技研发费用、职工薪酬和折旧费用等增加所致；财务费用为71.1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9.33%，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247.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83%，主要由于报告期业务规模扩展，公

司加大催款力度，销售回款较上年同期增长，以及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长等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5,879.8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9.4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支付新办公楼部分房款及装修费用、支付润安科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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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款及子公司浩云物联在建各网点等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310.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81.33%，主要

系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进一步规范增值税会计处理，财政部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财会〔2016〕22号《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该规

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企业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2〕13号）及《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

值税和营业税的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3〕24号）等有关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同时废止。根据最新规定的要求，公司

将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

项目，2016年5月1日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自2017年6

月12日起施行，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

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同时废止。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根据最新规定要求，自2017年1月1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

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计入营业外收入。本期公司将增值税超税

负返还2,177,756.84元计入其他收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新增西藏浩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浩昀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浩耘

元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家子公司，减少子公司广州市万欣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5 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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